      
梁财请〔2019〕68号

梁河县财政局 梁河县人民政府扶贫办扶贫办公室关于请求收回相关单位2019年财政涉农整合结余资金并重新安排的请示


梁河县人民政府：
[bookmark: _GoBack]为贯彻落实《云南省委办公厅　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〈关于进一步加强扶贫资金管理实施意见〉的通知》（云办发〔2019〕15号）、《云南省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〈云南省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县级结余结转综合治理办法(试行)〉的通知》（云开组办[2018]2号）等文件精神，县财政局和扶贫办共同对梁河县2019年财政涉农整合资金（含扶贫专项资金）结余情况进行清理核实，2019年财政涉农整合项目资金共结余830.393597万元，其中：专项扶贫资金结余713.1662万元，涉农整合资金结余117.227397万元。为完成“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县级当年结余结转率应控制在８%以内，其他整合财政涉农资金应控制在20%以内”的规定，我县将要对2019年财政涉农整合结余的830.393597万元资金进行收回，并重新安排用于2019年脱贫攻坚项目。现向向人民政府提出请求，收回相关单位2019年财政涉农整合项目结余资金并重新安排使用（具体收回资金情况及重新安排情况见附件）。
当否，请批示。
附件：1.梁河县2019年财政涉农整合项目资金结余统计表
2.梁河县2019年财政涉农整合结余资金重新分配计划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
梁河县财政局 梁河县人民政府扶贫开发办公室
         
2019年12月18日

